
审批意见

定环辐表【2021】001号
根据定州市孟生球铁有限公司委托河北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定州市孟生球铁有限公司工业 X射线探伤装置应用项目》环评结论，经研究，

现批复如下：

一、本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可作为该单位定州市

孟生球铁有限公司工业 X射线探伤装置应用项目建设和辐射安全管理的依据。

二、项内容及总体要求：拟建设定州市孟生球铁有限公司新建 X射线探伤室

及探伤机应用项目总投资 65万元，项目环保投资 12万元，本项目拟在孟生公

司双天厂区机加工车间内西北部建设 X探伤室一间，购置 1台工业 X射线探伤机

使用。原则同意本报告表及其结论；在落实本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后，环

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按照报告表

中所列工程项目的内容、规模、地点、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中要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一)拟建项目应确保探伤室评价范围内环境敏感保护目标的功率密度值符合

国家《工业 X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GBZ117-2015)中相应标准限值。探伤室

建设地点、建设图纸、探伤室结构不得随意改动，评价范国内不得有新建建筑物。

严格落实屏蔽 X射线的环保措施，按照设计规程施工，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

定。

(二)建设单位应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加大 X射线探伤知识的宣传，按

要求落实探伤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用品，建立辐射防护人员计量，个人体检档案。

(三)定州市孟生球铁有限公司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环保境保护“三

同时”制度，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该项目

方可正式投入运营。如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改变，应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报我局审批。违反本规定要求的，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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